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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高技能专家工作室实施办法 

 

第一条   “高技能专家工作室”分三个层次，包括市级首席技

师工作室、市级技能专家工作室、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市

委组织部、市人力社保局审批为依据。 

第二条  学校及各有关部门应为符合条件的在编在岗人员申

报高技能专家工作室提供便利和帮助。 

第三条  人力资源处负责工作室日常管理，并协调相关部门

落实配套资金、场地和设备，确保政府补助资金合法使用，督促

完成工作任务。 

第四条  高技能专家工作室需遵照重庆市高技能专家工作室

管理办法中的任务要求，完成相应的生产技术攻关、应用技术创

新，带徒传技、高技能人才培养，参与全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公益活动、参加国内外技能技术交流等任务。学校提供完成任务

所需的交通车等基本条件。 

第五条  高技能专家工作室专项资金专项管理，主要用于工

作室设备设施建设以及技能培训、技术攻关、劳动报酬等。工作

室成员津补贴、研发耗材、推广成本、培训成本等在该工作室专

项经费中列支。 

第六条  高技能专家工作室获批建设年度经费配套标准，按

《重庆市高技能专家工作室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所在单位按不少于 15万元配套；市级技能专家工作室所在单

位按不少于 10万元配套；首席技师工作室所在单位按不少于 5万

元配套。 

第七条  高技能专家工作室获批的第二年度起，学校为首席

技师工作室、市级技能专家工作室、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每年

分别提供 3万、8万、12万元的专项经费支持，纳入年度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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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专家命名的同一职业不同层次的高技能专家工作室，按最高

层级标准，不重复享受。  

第八条  学校为获批的高技能专家工作室设置 1个管理岗

位，负责工作室的技术管理、对外联络以及日常工作。 

第九条  学校为首席技师工作室、市级技能专家工作室、国

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分别提供不少于 80平米、100平米、120平

米的专用场地。 

第十条  高技能专家工作室在市委组织部市人力社保局组织

的考核评估中，应达到“合格”及其以上等次。被评为“不合格”等

次的，追回当年度支持经费的 50%。被评为“优秀”、“良好”等次

并获得政府奖励的，学校按 1:1配套奖励。 

第十一条   工作室日常管理 

    （一）签订合同。企事业单位与工作室命名专家签订合同，

并报市高技办备案。 

    （二）配证挂牌。批准建立的工作室由市委组织部市人力社

保局统一授予铭牌，市高技办配发工作证。 

（三）明确责任。每个工作室明确 1名负责人（一般为技能

专家本人）和 1名联系人。 

（四）成员配置。工作室成员由命名专家和人力资源处共同

确定，一般应具备相应职业（工种）技师（工程师）以上职业资

格，具有 10年以上从事本职业（工种）技术技能岗位经历。 

    （五）档案管理。建立专门档案，包括申请表、批文、成员

信息、重大活动记录、业绩、工作总结、影像资料等。 

    （六）信息报告。工作室开展重大活动或取得重大成果等，

应及时向市高技办报告。 

（七）总结交流。市高技办定期组织工作室专家参加全市重

要活动，定期开展情况通报和经验交流。 

 


